附件2

《关于优化钦州市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

车辆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总体情况

2016年3月，《钦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在法律层面上为我市建筑垃圾处置提供了保障，也明确了各部门在建筑垃圾处置上的职责分工。其中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的企业，须向行政审批部门办理核准手续，申请核发《钦州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运输），并要求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自有运输车辆达到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数量要求。

2017年，我市全面启动建筑垃圾运输密闭化专项治理工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通告》、《关于明确从事城市建筑垃圾运输活动企业核准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细化规定了我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车辆的相关要求和标准。2018年4月，我市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18年7月1日起，未取得《钦州市城市建筑垃圾许可证（运输）》的企业和车辆，不得在我市中心城区范围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并对其他相关内容作了要求和规定。

2018年至今，钦州市行政审批局联合相关部门按规定对我市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企业和车辆进行核准。截至2025年11月，经钦州市行政审批局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审批局核准且许可在有效期内的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共有21家，运输车辆共有496辆。目前企业和车辆均为一年一次核准（许可证证件有效期为一年）。

二、改革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高标准大力度推进我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持续推进“三升两去三消减”，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政府审批流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结合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车辆均为普通货运，企业已合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属车辆均已取得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的实际，拟将企业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资质期限与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期限对齐一致（最长不超过四年），方便企业一次办理。

三、改革内容及核准方式

（一）改革内容

拟对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所属车辆运输资质的有效期限进行改革。企业运输资质期限由原来的一年有效期调整与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期限一致（最长不超过四年）；车辆运输资质期限为一年一次核准。

（二）核准方式

1.企业运输资质：将原有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核准许可资质期限由原来的一年有效期调整为与道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一致。

即企业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首次向我局申请办理企业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资质时，我局经核准后核发的许可证期限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期限一致（最长不超过四年）；原有企业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资质到期后延续核准的，有效期不再以一年为限，按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期限一致进行核发，对企业运输资质核准不再每年一核。

2.车辆运输资质：参照已取得的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期限进行核发，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要求每年进行一次年度审验，在核准车辆运输资质时，每年进行一次车辆资质审核，合格后有效期延长一年，在原有车辆许可证件上加盖延期有效章，不再每年换发一次新证，换证时间与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同步换发。

3.车辆年度审验的方法：除首次核发必须组织进行现场审核外，延期和换证原则上采用“跨域办+云勘验”进行，不要求进行驶回原管理指定地点进行核验，但保留企业要求采取现场审核方式进行进行核验的途径。

